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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類學十四》 
         洛桑卻佩格西講授，法炬法師翻譯，2006/09/17 

 

  接著講大理路中的應成論式。一般，安立正理有三種方式，一是應

成，二是成立語，三是正因。比如某個人非常肯定聲音是常，為了破除他

執著聲音是常的緣故，所以舉出應成，舉出應成之後，他心中對聲音是不

是常產生了懷疑，這時就舉出成立語。接著為了使他心中生起聲音是無常

的量，舉出正因。同理，比如某人執著聲音是諦實成立，為了破除他這種

增益執著的緣故，所以舉出應成，接著他心中會產生懷疑，此時就舉出成

立語來破除其懷疑，接著為了使他心中產生聲音不是諦實成立的量的緣

故，接著要舉出正因。 

  應成可以分為「真正的應成」和「相似的應成」，如果要破除某個人

執「聲為諦實成立」的這一點，必須用真正的應成將它破除，如果用相似

應成來破除的話，可能會助長「聲為諦實成立」這一點，而使其更為糟

糕。應成、成立語、正因這三者都各有真正和相似兩種。如果要破除對方

顛倒見的話，一定要使用真正的，如果採用相似者，會增長顛倒見。 

  不是任何一個補特伽羅都能使用真正的應成來破除某人的顛倒見，如

果這個補特伽羅對於聲音是常或者是無常沒有真正學習過的話，對他舉出

聲音應是無常的真正應成論式，那所舉的也僅是相似的應成罷了，所以這

一位補特伽羅必須曾經學習過才可以。 

  「有法聲音，應是無常，所作性故」，這是真正的應成，因為具足有

法--有法聲音、後陳--應是無常、因--所作性故。當講「有法聲音，應是無

常」這二句的時候，等於是提出一個「聲音是不是無常」這個問題出來，

如果對方回答不是，而我方要回答「應是無常」時，必須要舉出一個原因

出來，「所作性」就是原因。當我們安立一個應成時，對方也不是一個隨

便任一人，他必須對於常或是無常要有所認知，在此例中，對方執持聲音

是常的顛倒見，而且聲音是由士夫的舌頭與緣所發出的。因此安立應成

時，對方必須要有三個承許，第一、他必須要很堅決的承許聲音是常；第

二、他承許聲音是由士夫的舌頭所發出的，也因此承許聲音是所作性；第

三、必須承許所作性為無常所周遍。對方須有上述三種承許，此時對他舉

出應成論式，才能斷除其顛倒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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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時，如果甲、乙二方皆承許聲音是無常，當甲方提出論式「有法

聲音，應是無常」，這樣就成立了，不必再舉出因，因為乙方已經承許聲

音是無常。如果甲要乙說出承許聲音是無常的理由，則甲方應說「有法聲

音是無常，為什麼？」，乙方則回答「所作性故」。 

甲方提出「有法聲音，應是無常」，意思是問乙方「聲音是不是無

常」，因為乙方承許聲音是常，因此乙方會回答「何故？」，意思也就是

「不是」，此時，甲方必須提出聲音是無常的理由，因此甲方說「有法聲

音，應是無常，所作性故」，乙方便無法再做回答，因為乙方已經承許聲

音是所作性，而且承許若是所作性一定周遍是無常，因此心中會生起「聲

音可能不是常，有可能是無常」的疑惑，讓對方生起這樣的疑問，就是安

立應成的作用。對於乙方已經承許聲音是常、承許聲音是所作性、承許所

作性為無常所周遍，為了要破除執聲音是常的顛倒見，可以提出「有法聲

音，應是無常，所作性故」的應成論式，也可以舉出另一種應成論式「有

法聲音，應是非所作性，是常故」，這樣也可以讓乙方生起懷疑。 

  如果有人認為「凡是補特伽羅一定是人」，也就是補特伽羅被人所周

遍，要破除這樣的見解，可以提出「牛是人嗎？」，對方回答「不是」，

接著可以提出「應是人，是補特伽羅故」，這樣可以破除對方執持「凡是

補特伽羅一定是人」的顛倒見，這就是向對方提出應成的作用。 

  又有人認為補特伽羅一定要具有色(蘊)，這也是一種顛倒見，為了要

破除這種顛倒見，可以提出「有法無色界的補特伽羅，應具有色」，對方

一定會回答「何以故」，接著提出「應具有色，因是補特伽羅故」，這

樣，就破除對方執持「補特伽羅一定要具有色」的顛倒見，這就是應成的

作用。 

  總之，「有法聲音，應是無常，所作性故」，舉出這樣完整的一段論

式，是屬於真正的應成，而且是向敵論者來舉出的，舉出者是立宗者，被

安立應成的對象是敵論者，敵論者必須具足三個承許，如果具足這三個承

許，立宗者就能安立真正的應成，破除敵論者執「聲音是常」的顛倒見，

於是敵論者心中生起「聲音可能不是常，可能是無常」的懷疑，為了去除

敵論者的懷疑，於是立宗者舉出「成立語」，接著為了讓敵論者更能如理

如實了解的緣故，進一步的舉出「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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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上部宗做為立宗者（甲方）向敵論者（乙方）舉出應成論式

「有法苗芽，應是無諦實，緣起故」，乙方必須具足三個承許：一、承許

苗芽是諦實成立；二、必須承許苗芽是緣起的：三、必須承許若是緣起一

定是無諦實成立。當甲提出「有法苗芽，無諦實成立，緣起故」，乙方心

中會產生懷疑「苗芽到底是不是諦實成立」，因為乙方承許苗芽是緣起，

而且承許若是緣起一定是無諦實成立，因此，會開始懷疑「苗芽可能不是

諦實成立」，為了進一步斷除乙方的疑惑，接著就要提出「成立語」。 

  當提出「應是……」時，有二種回答，一種是「是」，一種是「不

是」，代表「是」的回答是「承許」，代表「不是」的回答是「何以

故」。當提出「因是……故」，也有二種回答，「是」或「不是」，代表

「是」的回答是「不周遍」，代表「不是」的回答是「不成立」。所以共

有四種回答，針對後陳（應是……）做回答，則回答「承許」或「何以

故」；若是針對因做回答，則回答「不周遍」或是「不成立」。 

若甲、乙二方做辯論，甲方說乙方有某種錯誤，乙方不承認時，為讓

乙方無話可說，甲方必須將乙方做過的錯誤一一列舉出來，乙方便無法回

答。同理，比如乙方承許聲音是常，聲音是所作性，所作性被無常所周

遍，當甲提出「有法聲音，應是無常，所作性故」，對方根本無法做回

答，因為甲方所提的因是「所作性」，而乙方承許聲音是所作性，所以無

法回答「因不成」，如果回答「因不成」，則變成他承許聲音不是所作

性；另一方面，因為乙方承許所作性被無常所周遍，所以也無法回答「不

周遍」，因此，將乙方所能反駁的餘地都遮止了，這時會使得乙方心中生

起懷疑：聲音可能不是常。 

  當辯論時，如果敵論者具足上述三個承許，一定會敗得很慘，所以敵

論者會想盡辦法讓自己不要具足這三個承許，如果只具足二個承許，或許

還有脫身的機會，如果具足三個承許的話，就完全無法做回答了。辯論

時，要盡量讓自己避免具足這三個承許，有時對方會逼得使自己具足這三

個承許，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趕快放棄其中一個承許，比如承許聲音不

是常。如果不用這種方式來自我解圍的話，會造成三圈正違，那時就很丟

臉了。 

  對初學者來說，要詳細了解應承論式是不容易的，格西說「應成」應

該配合因類學一起學習。應成有真正的應成和相似的應成。「有法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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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無常，所作性故」，這是一個應成語。舉出應成後，當敵論者生起聲

音可能是無常的疑惑時，馬上用下列成立語來破除其疑惑：「若是所作

性，一定周遍是無常，如同瓶子，聲音也是所作性」，這一整句就稱為成

立語。進一步為了讓其生起正確的量，要舉出正因：「有法聲音，是無

常，所作性故」，這一整句就是正因論式。 

  看 67 頁，「應成論式。分爲四方面敍述，謂性相；分類；識別因、法、義三

件；答辯法。應成論式之性相者。謂建立應成論式。」。分類可分為真應成和相

似應成。識別因、法、義以下列論式為例「有法聲音，應是無常，所作性

故」，此論式中「有法聲音」是有法(法)，「應是無常」是後陳(義)，「所

作性故」是因。答辯法有下列四種：如果某人提出「有法聲音，應是無

常」，當你做回答時，應該思考自己是做何承許，如果認為聲音是無常，

便回答「承許」，如果承許聲音是常，則回答「何以故」。如果某人提出

「有法聲音，應是無常，所作性故」，當回答時，要想想自己的承許，如

果承許聲音是所作性，則不能回答「因不成」，只能回答「不周遍」；如

果承許聲音不是所作性，則回答「因不成」。 

  「此之分類，有若干種分法，謂真(正確)與似(不正確)應成論式之二分法：從立

式方面之四分法等」，應成的分類有二分法及四分法，二分法是分為真應成

和相似應成；就安立的方法而言，可分為四種。 

  「真應成論式之性相者。謂本身既是有立論者之真應成論式，復由立論者執本身

爲真應成論式。卻對本論式又未能答中意義之真應成語」(立論者是指要對他安立

應成論式的對象，因此改為敵論者比較好)，真應成論式應該具足二個條

件，第一、必須有敵論者，第二、由敵論者對本論式又未能答中意義之真

應成語。舉例來說，「有法聲音，應是無常，所作性故」此句是真應成，

因為符合上述兩個條件，第一具有敵論者，亦即有承許下列三者的敵論

者，一、承許聲音是常；二、承許聲音是所作性；三、承許所作性被無常

所周遍；第二此敵論者對於真應成無法做回答，因為敵論者承許聲音是

常、聲音是所作性、所作性被無常所周遍，所以敵論者對於「有法聲音，

應是無常，所作性故」根本無法做正確的回答，因為三圈正違的緣故，也

就是具足上述三個承許，當然正好相違，而無法作出合理正確的回答。 

  又比如補特伽羅真正的定義為「依於五蘊任一而安立的我」，如果有

人不說「任一」，而說「依於五蘊而安立的我，是補特伽羅的定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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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承許「若是依於五蘊而安立的我，一定周遍是補特伽羅」。此人則可

能成為真應成論式的敵論者。如何安立一個真應成，如果對方承許「補特

伽羅是依於五蘊而安立的我」，為了破除這一點，則可舉出真應成「有法

無色界的補特伽羅，應是依於五蘊安立之我」，對方一定會回答「何以

故」，因為無色界的補特伽羅不是依於五蘊而安立(沒有色蘊)，此時我方

則可舉出應成論式「有法無色界的補特伽羅，應是依於五蘊安立之我，是

補特伽羅故」，這一整段就是真應成。 

  當我們在做承許的時候，要非常小心不要落入三圈正違的過患。如上

例一方面承許無色界無色蘊，另一方面又承許補特伽羅是依於五蘊而安立

的我，這就會落入到三圈正違的陷阱。 

  剛才舉了一個真應成的例子，是乙方承許補特伽羅是依於五蘊而安立

的我，甲方便提出「有法無色界的補特伽羅，應是依於五蘊而安立的我」

這個真應成與乙辯論，因為乙方知道無色界的補特伽羅沒有色蘊，所以乙

一定會回答「何以故」，甲方於是回答「應是依於五蘊而安立的我，因是

補特伽羅故」，這時乙方不能回答「不周遍」，因為已承許補特伽羅是依

於五蘊而安立。也不能回答「因不成立」，因為不能說無色界的補特伽羅

不是補特伽羅。所以乙方無法作任何合理的回答。以上所舉的這一整段，

就稱為真應成，因此，符合真應成的定義所要具備的二個條件，第一、必

須要有敵論者，第二、敵論者對於所提出來的真應成論式，無法做回答。 

  當安立補特伽羅的定義時，絕對不能說「補特伽羅是依於五蘊而安立

之我」，而必須說「補特伽羅是依於五蘊任一而安立之我」，因為無色界

的補特伽羅並沒有色蘊，因此，依於五蘊任一而安立的我才是補特伽羅的

定義。 

  有些有情可以現前了知聲音是所作性，而且知道若是所作性一定周遍

是無常，但卻認為聲音是常，此種人也有很多。眾生的主張各式各樣都

有，常常落入三圈正違而不自知。例如，外道的數論派承許補特伽羅是常

也是無常，因為補特伽羅的續流從無始劫以來，未曾斷絕過，因此承許補

特伽羅的自性是常；但又因為補特伽羅會有暫時的變化，所以承許補特伽

羅也是無常。 

  「真應成論式之性相者。謂本身既是有立論者之真應成論式，複由立論者執本身

爲真應成論式。卻對本論式又未能答中意義之真應成語」，真應成必須具足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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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第一、要有敵論者；第二、敵論者對此應成論式又無法做出合理的

回答，具足這二個條件的真應成語，就是真應成的定義。 

  以「種子長出苗芽」為例，種子是因，苗芽是果，如果在種子因位時

就已有苗芽，則不需要再去播種種子，因為播種種子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

長出苗芽，而為讓苗芽能夠成長的緣故，因而又去施肥、澆水。外道數論

派主張在因位時已有果，即是在種子的階段已經有苗芽，只是苗芽沒有顯

現出來，佛護論師為破除數論派的主張，而提出應成「有法苗芽，應無再

生長的意義，因為在本身因位時(種子)已生長故」，這樣的應成就是真應

成。 

法稱論師也針對數論派主張「在因位時即有果」這一點提出兩個應成

論式，我們知道，屎是食物的果，既然「在因位時即有果」，因此，在食

物因位時就有屎，故舉出「有法數論派，應是吃屎，因為在食物因位時就

有屎故」。假如螞蟻死後投生為大象，此種情形是有的，則大象是果，螞

蟻是因，那麼在螞蟻因位時就有大象，所以提出應成「有法一草端，應有

大象，因為大象的因螞蟻，在因位時已有果-大象故」。在《釋量論》的第

二品中，曾舉出此例，論裏面所舉的應成非常複雜，格西則以簡單的方式

來做解說。 

《釋量論》以應成來破除外道的主張，比如外道數論派主張世間是由

大自在天主所創造的，其心中想著要做這個即成辦，只要大自在天主心中

想著不做這個，即遮止掉，所以大自在天主是世間的創造者。另一方面，

主張大自在天主是量士夫，可以救渡眾生出離生死輪迴。也就是說，數論

派一方面主張大自在天可以救渡有情出離輪迴痛苦，另一方面又主張世間

所有的受用是由大自在天所創造，於是內道在破除此主張時，便說：大自

在天既然可以救渡有情出離輪迴痛苦，但有情在輪迴當中所受的痛苦，也

是大自在天所製造。因此，變成救度者製造痛苦的矛盾了。在論中立了三

個論式來破斥它。 

  在學習論典時，看到外道和內道之間的辯論，不可以一味的認為外道

所有的主張都不好，而內道一切的主張都是好的，而應該觀察外道的主張

是否有過失。法稱論師和佛護論師提出許多正理來破除外道的主張，我們

也要觀察了解論師們所提出的理由，是否真能破除外道的主張，也要了解

外道的回答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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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寺院裏面學習論著時，不會因為是由佛教某一著名論師所寫的論

典，便盲目的追隨，而會深入觀察裏面所提出的正理，是否足以破除對方

的主張，如果可以，便會採用，如果不是正確的理由，也無法破除對方的

主張，即便是佛教著名的論師所寫的論典，也不會採用，所以寺院裏所採

用的論典，都是大眾公認無異議的大學智者所寫的。比如宗喀巴大師在著

作《現觀莊嚴論》的解釋─《金鬘疏》時，印度已有許多關於《現觀莊嚴

論》的注解，達二十一部之多，而宗喀巴大師只採用《明義疏》來做解

說。 

  從三大寺出來的僧眾，和一般的僧眾不同，三大寺的僧眾不論在實修

上或是學習上都是一致性的，不會隨意求法，也不會只因為某個師長名聲

響亮、地位崇高而去追隨他，要看他在佛法上的修持，如果值得學習，才

會追隨他。一般不是在三大寺嚴格的訓練下所出來的僧眾，大部份會因為

某個大師名聲響亮、地位崇高，或者是他前世有大成就，即前往頂禮、求

法。某位師長前世成就很高是屬於隱蔽法，我們無法現前看到，但有些人

對於這一點盲目的追求，因此認為有上師的名號頭銜者非常重要，具有格

西名號者不是那麼重要。在這一世當中努力學習、修行，才是最重要的，

那些頂著前世名號的大喇嘛們，在三大寺裏面到處充斥，非常的多，但這

都不是靠自己在這一世當中努力而來的。但是像甘丹赤巴、三大寺的堪

布，就是靠自己這一世努力修學而來的。 


